
 

国药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药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认真审

阅了相关资料，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

表如下审核意见： 

1、对《关于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19 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18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的 2019全年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产生是业务

模式所致，交易金额系根据以前年度交易情况合理预计得出，交易价

格是在政府价格政策基础上根据市场化原则确定的，与公司和其他非

关联企业交易的价格基本一致，体现了公平性并保障了全体股东的利

益。此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对《关于 2019 年拟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国药股份 2019 年拟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



瑞药业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此项委托贷

款为能够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贷款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公司节约财务成本，降低财务费用，不

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对《关于 2019 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公司关于 2019 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

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

为此项内部借款（包括并不限于委托贷款等形式）能够满足公司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内部借款年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有利于公司节约资金成本，降低财务费用，不会损害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4、对《关于 2019 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关于 2019 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瑞药

业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担保是根据

公司财务状况及现有的担保情况，在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现金流量情况需要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的，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益，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制范围之内,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此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5、对《公司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本次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修订，是依据审计署 2018 年颁

布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第 11号令）要求实

施，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明确了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

企业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内部审计

工作，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对内部审计的目的、定义、以及内审

结果运用等段落进行了重新表述。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符

合审计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新的制度有助于加强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充

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修订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 

 6、对《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审计工作的要求，且有助于提高公司财务工作



和审计工作的效率。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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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药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之签字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签字：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0 日 

 


